附件1
全国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
（文件摘选）
根据原人事部办公厅、建设部办公厅联合下发的《关于做好1998年度全国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》（人办发〔1997〕105号）文件规定，报名条件如下：
一、参加全科(4科)考试条件：
    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身体健康，遵纪守法，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申请参加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。
    1．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大专(含大专)以上学历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取得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中级职务，并任职满3年。
    2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取得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高级职务。
    3．1970年(含1970年)以前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中专毕业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取得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中级职务，并任职满3年。
二、免试部分科目条件：
对从事工程建设监理工作并同时具备下列4项条件的报考人员，可免试《工程建设合同管理》和《工程建设质量、投资、进度控制》两科。
    1．1970年(含1970年)以前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中专(含中专)以上毕业。
    2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取得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高级职务。
    3．从事工程设计或工程施工管理工作满15年。
4．从事监理工作满1年。
注：1.报考条件中“取得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职务”为工程系列职称或职务，即“中级职务”为取得“中级工程师”职称或职务，“高级职务”为取得“高级工程师”职称或职务；
2.任职年限从职称授予日期起，至考试当年12月31日截止，按足年足月计算。
 
  
 
 
 
附件2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任 职 证 明
 
兹有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同志，性别：     ，身份证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，参加工作满      年，于  年  月经     （职改部门）批准授予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职称，并任职    年。
经查，该同志在我单位工作期间，能够遵守国家和地方的法律、法规，无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。
特此证明。
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   单位（公章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        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年　　月　　日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附件3
人事部办公厅、建设部办公厅
《关于做好1998年度全国监理工程师
执业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》
人办发〔1997〕105号
 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事(人事劳动)厅(局)、建委(建设厅)，国务院有关部门：
    根据建设部、人事部联合发布的《关于全国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》(建监[1996]462号)的精神，现将1998年度全国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    一、各地人事、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的领导和指导，分工协作，及时沟通，切实提高管理水平，逐步规范和完善考试工作。
    二、考试时间为1998年5月23日、24日。考试各项工作计划安排见附件。
    三、今年对《关于全国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》(建监[1996]462号)中的报考条件作了调整，调整后的报考条件规定如下：
    (一)参加全科(4科)考试条件：
    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身体健康，遵纪守法，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申请参加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。
    1．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大专(含大专)以上学历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取得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中级职务，并任职满3年。
    2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取得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高级职务。
    3．1970年(含1970年)以前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中专毕业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取得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中级职务，并任职满3年。
    (二)免试部分科目条件：
    对从事工程建设监理工作并同时具备下列4项条件的报考人员，可免试《工程建设合同管理》和《工程建设质量、投资、进度控制》两科。
    1．1970年(含1970年)以前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中专(含中专)以上毕业。
    2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取得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高级职务。
    3．从事工程设计或工程施工管理工作满15年。
    4．从事监理工作满1年。
    四、人事部和建设部委托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负责考试的考务管理工作。
    五、各地方、各部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做好考前辅导工作。为对考生负责、对监理工作负责，委托辅导的单位必须具备场地、师资、教材等条件。
    今年对监理培训教材作了重新修订，新修订的教材作为考试复习的主要参考资料。有关事宜可与建设部建设监理司联系。
六、请各地按照考试工作要求和计划，认真做好考试的各项工作。具体考务工作由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另行通知。
各地在工作中有何问题和意见，请按职责分工分别与建设部建设监理司、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司和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联系。
